


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三期 42000立方米油品仓储项目
行业

类别

油气储存与

加工工程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
宁夏江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

项目

性质
新建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

盐审许可 2024-012号、2024年 5月 29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\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\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3年 3月至 2023年 11月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宁夏睿创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\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\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江苏佑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主体工程监理单位 \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

服务单位
\



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及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

〔2017〕365号）、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18〕133号）

等规定，2024 年 7 月 4 日，宁夏江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

了三期 42000立方米油品仓储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会。参加

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宁夏睿创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江苏佑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

邀专家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，查阅了技术资料，听取了

宁夏江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关于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验情况的汇

报，经质询和讨论，形成以下意见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三期 42000立方米油品仓储项目位于盐池县花马池镇，厂区中

心地理坐标：东经 107°27′19″，北纬 37°44′55″。建设规模为建设

17 台常压储罐及配套设施设备，建设内容为新建 11 台 3000m3常

压储罐、3台 2000m3常压储罐、3台 1000m3常压储罐以及厕所、

迁建危废暂存间等配套设施设备。

项目实际总占地 2.93hm2，全部为永久占地，占地类型为工业

用地。项目实际土石方挖方 2.21万 m3，填方 2.21万 m3，挖填平衡。

工程实际总投资 070.45万元，土建投资 1567.45万元，项目于 2023

年 3月开工，2023年 11月完工，总工期 9个月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24年 5月 29日，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盐审许可 2024-012



号文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。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为 2.93hm2，批复水土保持总投资 30.86万元，其中水土保持补偿

费 2.93 万元。批复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北方风沙区一级标

准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85%，土壤流失控制

比 0.80，渣土防护率 87%，表土保护率、林草植被恢复率、林草覆

盖率不作要求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

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为补报，现状已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

得当，落实到位，本方案未新增水土保持措施，不再进行专项的水

土保持后续设计。

（四）验收准备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24年 7 月 4 日，宁夏江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

对该项目通过现场核查、收集并查阅设计、施工有关资料，进行了

自主验收准备工作。查阅主体工程施工资料，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水

土保持工程措施有：碎石覆盖 1.01hm2；临时措施有：洒水抑尘

900m3，防尘网苫盖 0.35hm2，彩钢板拦挡 925m。实际完成水土保

持投资 30.86万元。

各项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

99.99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5.0，渣土防护率 92%。均达到了方案设

计的指标值。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主要结论：建设单位依法依规编制了水土保

持方案，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；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

持措施，措施布局全面可行；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，水土保持措

施的设计、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

体实现；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水土保持后续管理、维护责



任落实；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合格的条件，可以开展水土保

持设施验收工作。

（五）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三期 42000立方米油品仓储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

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

务，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达到了

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

运行期间管理维护责任落实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的条件。

经验收组评议，同意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为合格。

（六）后续管护要求

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，运管单位应当依法防治生产运

行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，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，确保

水土保持设施长期发挥效益。





附件：

1、备案证

2、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

3、水土保持补偿费缴费凭证

4、项目现场照片

附图：

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

附图 2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图

附图 3 项目建设前后卫星影像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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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

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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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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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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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细打印

（盖章）   
  填票人     宁夏电子税务局

 
本凭证不作纳税人记账、抵扣凭证

税种 品目名称 税款所属时期 入(退)库日期 实缴(退)金额

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-建设期收入 2024-06-11至2024-06-11 2024-06-21 29300.00

以上情况 特此证明



项目现场照片

项目总航拍图---镜头向北

储罐围堰周边布设碎石覆盖措施 厂内生产道路

道路两侧布设碎石覆盖措施 围墙内侧碎石覆盖措施



项目区所在地



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对比表 单位： hm2

水土流失防治 分区
方案设计防治

责任范围 A
实际防治责任

范围 B
增减变化

B-A
主体工程区 2.93 2.93 0.00

合计 2.93 2.93 0.00

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情况与方案设计对比表

水土流失

防治分区
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

方案设计防治

责任范围 A
实际防治责

任范围 B
增减变

化 B-A

主体工程

区

工程措施 砾石覆盖 hm2 1.01 1.01 0.00

临时措施

防尘网苫盖 hm2 0.35 0.35 0.00
洒水抑尘 m3 900 900 0.00

彩钢板拦挡 m 925 925 0.00

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

评估指标 方案目标值（%） 实现值（%） 评估结果

水土流失治理度 85 99.99 达到目标

土壤流失控制比 0.80 5.0 达到目标

渣土防护率 87 92 达到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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